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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办
2025年第二次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更好与投资者沟通交流，便于广大投资者全面深入地了解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寿仙谷”）情况，公司拟举办2025年第二次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1、接待时间：2025年12月23日8:50-17:00
2、接待地点：公司基地—寿仙谷有机国药养生园；公司总部—浙江省武义县黄龙三路12号。
3、公司主要参与人员：董事长李明焱、副董事长李振皓、董事兼总经理李振宇、董事兼副总经理

林荣志、董事兼副总经理徐靖、董事黄俊华、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刘国芳、财务负责人祝彪、副总经
理王汉波、投资者服务部总监曹秀娟（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会有所调整）

4、活动日程：
时间
8:50前
9:10前

9:40-10:30
10:30-10:50
10:50-11:50
11:50-12:00
12:00-13:00
13:00-14:00
15:00-16:30
14:00-14:30
15:00-15:30
16:30-17:00

活动内容
集合地点1：武义北高铁站

集合地点2：公司总部
参观寿仙谷有机国药养生园

基地出发至洋垄厂区
参观洋垄厂区（未来工厂+生物育种创新中心）

洋垄厂区出发至总部
公司总部用餐
参观公司总部
投资者交流

公司总部出发至武义北高铁站
公司总部出发至武义北高铁站
公司总部出发至武义北高铁站

备注
公司安排接站
公司安排车辆

公司安排车辆

公司安排车辆
地点：武义县黄龙三路12号

公司安排车辆
公司安排车辆
公司安排车辆

注：①投资者可根据自己的行程选择合适的集合地点，公司将统一安排车辆前往基地参观；自驾
的投资者可以将车辆停在公司总部，跟随公司车辆一同前往公司基地。

②寿仙谷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将在2025年12月23日14:00召开，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
（2025年12月15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可同
时报名参加寿仙谷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通知及报名方式请参阅公司于2025年11月29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的《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5、预约方式：为更好的安排本次活动，请有意参与本次活动的投资者通过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
预约报名或将附件一预约登记表及身份证明文件发送至下述指定邮箱。预约时间：2025年12月21
日17:00前。如有疑问，可拨打下方电话进行沟通确认。

活动报名二维码
（注：若扫描活动二维码进行身份认证后未跳转至报名页面，退出程序再次扫码即可报名）
联系人：刘佳
联系电话：0579-87622285

电子邮箱：sxg@sxgoo.com
6、预约本次活动需签署《承诺书》（附件二），请投资者仔细阅读《承诺书》条款并签署。
7、请来访个人投资者携带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机构投资者代表携带相关身份证明原件及

复印件，公司将对来访投资者的上述证明性文件进行查验并存档复印件，以备监管机构查阅。
8、为提高接待效率，在接待日前，投资者可通过邮件、扫描上方二维码等形式向公司提出所关心

的问题，公司将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9、本次活动除公司统一安排接送以及活动日中餐的费用由公司承担外，其他费用由出席活动人

员自行承担。
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心和支持！
特此公告。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附件一：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接待日预约登记表

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

手机号
投资者类型
公司名称

职务
出行方式
集合地点

是否参加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会前问题征集

机构□ 个人□

高铁□ 自驾□ 其他
武义北高铁站□ 公司总部□

是□ 否□

附件二：
承诺书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公司）将对你公司进行调研（或参观、采访、座谈等），根据有关规定做出如下承诺：
（一）本人（公司）承诺在调研（或参观、采访、座谈等）过程中不故意打探你公司未公开重大信息，

未经你公司许可，不与你公司指定人员以外的人员进行沟通或问询；
（二）本人（公司）承诺不泄露在（或参观、采访、座谈等）过程中无意中获取的你公司未公开重大

信息，不利用所获取的未公开重大信息买卖你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或建议他人买卖你公司证券及
其衍生品种；

（三）本人（公司）承诺在投资价值分析报告、新闻稿等文件中不使用本次调研（或参观、采访、座
谈等）获取的你公司未公开重大信息；

（四）本人（公司）承诺基于本次调研（或参观、采访、座谈等）形成的投资价值分析报告、新闻稿等
文件中涉及盈利预测和股价预测的，注明资料来源，不使用主观臆断、缺乏事实根据的资料；

（五）本人（公司）承诺基于本次调研（或参观、采访、座谈等）形成的投资价值分析报告、新闻稿等
文件（或涉及基础性信息的部分内容），在对外发布或使用至少两个工作日前知会你公司，并保证相
关内容客观真实；

（六）本人（公司）如违反上述承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七）本承诺书仅限于本人（公司）对你公司调研（或参观、采访、座谈等）活动，时间为：2025年12

月23日。
（八）本承诺书的有效期为2025年12月23日至2026年12月23日。经本公司（或研究机构）书面

授权的个人在本承诺书有效期内到你公司现场调研（或参观、采访、座谈等），视同本机构行为。（此条
仅适用于以公司或研究机构名义签署的承诺书）

承诺人（公司）：
（授权代表）：
日期：

证券代码：603759 证券简称：海天股份 公告编号：2025-109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一

担保对象二

担保对象三

担保对象四

担保对象五

担保对象六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金堂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堂海天”）
2,000 万元
10,640 万元（含本次担保）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R否 □不适用：_________
简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简阳海天”）
1,000 万元
9,131.60 万元（含本次担保）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R否 □不适用：_________
蒲江达海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蒲江达海”）
1,000 万元
22,497.97 万元（含本次担保）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R否 □不适用：_________
新津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津海天”）
1,000 万元
3,990 万元（含本次担保）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R否 □不适用：_________
成都海天科创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天科创”）
500 万元
2,000 万元（含本次担保）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R否 □不适用：_________
成都天府新区锦悦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悦泰”）
500 万元
2,990 万元（含本次担保）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R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
317,294.48
115.66
R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R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30%
R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注：本次被担保对象六锦悦泰资产负债率超过70%，其余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均未超过70%。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全资

子公司金堂海天、控股子公司简阳海天向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区支行各融资1000万
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全资子公司海天科创、锦悦泰向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府
新区支行各续贷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全资子公司新津海天、金堂海天、控股子公司蒲
江达海向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各融资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无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5年 1月 13 日召开 202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及子公司间相互担保额度预计
的议案》，同意 2025年公司为子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新增收购的子公司）提供额度不超过
231,000万元的融资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2月21日对外披露的《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
授信提供担保及子公司间相互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9）、2025 年1月14日对外
披露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

本次担保事项的担保额度未超过股东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并在有效期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
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金堂海天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金堂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持股100%
徐小丹
91510121592091443L
2012-04-06
成都市金堂县赵镇新龙路157号
8,200万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
自来水项目，污水处理项目，污泥处理项目，中水回用项目的投资、建设；污水处理设计、施工
及技术咨询服务；销售建筑材料、机械设备；其他无需许可或者审批的合法项目。（以上项目
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及批准文件经营）。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31,301.07
21,527.13
9,773.95
4,252.25
149.94

2024年 12月 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29,511.34
16,225.61
13,285.73
12,218.76
5,610.44

（二）简阳海天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简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R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资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持股93.14%
余斌
91512081777935382P
2005-08-16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海井路449号
1,800万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供应自来水；自来水管道设计、安装、维修；销售供水设备、自来水管道零部件；供水相
关业务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35,982.72
14,649.63
21,333.09
6,493.83
976.19

2024年 12月 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37,514.38
16,117.72
21,396.66
10,165.28
2,132.41

（三）海天科创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成都海天科创科技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持股93.67%
郑直
91510100MA61X9T162
2016-08-19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天府新区兴隆街道湖畔路南段506号1栋1层3号、4号、5号
15,000万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自来水处理；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服务；污水处理厂工程、城
市供水管道工程施工；排水工程设计；商务信息咨询；销售：建材、化工产品、机械设备、五金、
电子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25,692.91
12,647.81
13,045.10
1,478.65
-901.71

2024年 12月 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30,022.66
26,075.85
3,946.82
7,332.62
633.64

（四）锦悦泰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成都天府新区锦悦泰贸易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持股100%
郑直
91510100MA6CM2JPXE
2017-03-22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兴隆街道场镇社区57号1幢1单元10号
500万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环保设备及配件、电气设备、电缆、五金交电、建材、金属材料、玻璃制品、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品）、体育用品、花卉、苗木、工艺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6,182.99
5,847.17
335.83
1,675.91
-534.28

2024年 12月 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9,767.08
8,416.54
1,350.53
7,712.05
463.58

（五）蒲江达海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蒲江达海水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R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持股88.20%
陈勇
91510131MA6705825Q
2019-05-14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鹤山街道团结村8组81号
5,439.7万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
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污水处理厂工程施工；排水工程设计服务；污水处理项目运营；污水处
理技术咨询服务；污水处理设备安装及调试；污水管网设计、施工及维护；建筑材料、机械设
备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67,571.72
44,825.13
22,746.59
5,496.87
427.64

2024年 12月 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67,467.83
44,321.06
23,146.76
5,617.98
843.57

（六）新津海天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新津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持股100%
张茂利
91510132771234438R
2005-03-14
成都市新津县五津镇瑞通路280号附11号1层
1,010万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
自来水管道设计、安装、维修；集中式供水（取得批准文件或许可证后，按核定的项目和时限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13,091.25
6,622.90
6,468.35
5,856.58
1,414.76

2024年 12月 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14,408.61
7,071.17
7,337.44
8,523.27
2,250.1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为金堂海天提供担保之一
1、保证人：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2、债权人：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区支行
3、保证金额：1,000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权本金(币种)人民币(大写)壹仟万元整及利息(包括复利

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
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
等)。

6、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为金堂海天提供担保之二
1、保证人：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2、债权人：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3、保证金额：1,000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其他款项、甲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
送达费、公告费、邮寄费、鉴定费等）。

6、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为简阳海天提供担保
1、保证人：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2、债权人：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区支行
3、保证金额：1,000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权本金(币种)人民币(大写)壹仟万元整及利息(包括复利

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
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
等)。

6、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为海天科创提供担保
1、保证人：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2、债权人：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府新区支行
3、保证金额：500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权本金(币种)人民币(大写)伍佰万元整及利息(包括复利

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
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
等)。

6、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为锦悦泰提供担保
1、保证人：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2、债权人：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府新区支行
3、保证金额：500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权本金(币种)人民币(大写)伍佰万元整及利息(包括复利

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
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
等)。

6、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六）为蒲江达海提供担保
1、保证人：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2、债权人：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3、保证金额：1,000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其他款项、甲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
送达费、公告费、邮寄费、鉴定费等）。

6、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七）为新津海天提供担保
1、保证人：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2、债权人：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3、保证金额：1,000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其他款项、甲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
送达费、公告费、邮寄费、鉴定费等）。

6、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有助于子公司稳健运营，契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债务

偿还困难的问题。此外，公司能够对上述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及时掌握其资
信状况和履约能力，确保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具备必要性和
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2024年12月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

授信提供担保及子公司间相互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本次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议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317,294.48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15.66%；自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32,871.51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48.43%，2025年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98,128.49万元。

上述对外担保总额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人提供担保情况，也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603811 证券简称：诚意药业 公告编号：2025-064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托拉塞米片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概况
近日，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

药监局”）核准签发的托拉塞米片（以下简称“本品”）《药品注册证书》（证书编号：2025S03607、
2025S03608），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二、药品的基本情况
1、药品名称：托拉塞米片
2、剂型：片剂
3、规格：5mg；10mg
4、证书编号：2025S03607；2025S03608
5、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H29842025
6、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7、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8、药品有效期：24个月
9、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6111；国药准字H20256112
10、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30年12月02日
11、生产企业名称：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2、生产企业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化工路118号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药品生产企业
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建议参考FDA、EMA等药品监管机构发布的亚硝胺杂质相关技术要求及相关亚硝胺杂质清单，
对本品原料药和原料药杂质可能形成的亚硝胺杂质（NDSRI，如N-nitroso-torsemide）进行风险评估和
研究，采用高灵敏的分析方法（如MS-MS）进行研究和确认，制定合理的控制策略，按补充申请申报。

三、药品的相关信息
本品适用于治疗与心力衰竭、肾脏疾病或肝脏疾病相关的水肿。用于治疗高血压，本品可单独

使用或者与其他抗高血压药物联合使用。
本药品提交注册申请并获得正式受理的时间为2024年07月02日，并于近日获得化学药品4类

新药《药品注册证书》批件，并视同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根据药智网显示，通
过国家药监局批准的托拉塞米片《药品注册证书》厂家包括本公司共6家，包括南京正科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托拉塞米片尚未纳入国家药品集中采购目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托拉塞米片的研发投入共计1,099.41万元。（未经审计）
四、对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并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环节的质量及安全。由于医药产品

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不仅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
的周期长、环节多，而且药品获得证书后生产和销售也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603477 证券简称：巨星农牧 公告编号：2025-115
债券代码：113648 债券简称：巨星转债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

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8月29日、2025年9月15日、2025

年11月14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及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废止监事会相关制度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召集人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8月 30
日、2025年9月16日、2025年11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
告编号：2025-081、2025-087、2025-106、2025-107、2025-108）。

近日，公司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乐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

发的《营业执照》。本次《营业执照》变更仅涉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其他登记信息未变。变更后的
《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100085837984G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乐山市五通桥区竹根镇新华村
法定代表人：岳良泉
注册资本：伍亿零陆佰壹拾万贰仟壹佰零贰元整
成立日期：2013年12月24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种畜禽生产；种畜禽经营；饲料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水产养殖；牲畜饲

养；牲畜屠宰；家禽饲养；家禽屠宰；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畜禽粪污处
理；畜禽收购；农林牧渔业废弃物综合利用；饲料原料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农
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食用农产品
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牲畜销售；皮革鞣制加工；皮革销售；皮革制品制造；皮革制品销售；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家具制造；家具销售；服装制造；服装服饰批发；企业总部管理；企业
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601609 证券简称：金田股份 公告编号：2025-137
债券代码：113046 债券简称：金田转债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5年12月9日，公司已累计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1,100万

元。
一、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1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为提高“金铜转债”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在保证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决定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6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 8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6）。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临时补流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补流期限

2023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金铜转债”
2023年8月3日

60,000
2025-8-11至2026-8-10

二、归还募集资金的相关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17日、2025年10月9日、2025年11月11日分批将前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5,800万元、3,600万元、500万元归还至“金铜转债”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金铜转债”募投项
目建设资金的支付，并及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5年12月9日，根据现阶段“金铜转债”募投项目资金需求，公司提前将1,200万元归还至“金
铜转债”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金铜转债”募投项目建设资金的支付，并及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
还情况告知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截至2025年12月9日，公司已累计归还“金铜转债”募集资金11,100万元，现闲置“金铜转债”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为48,900万元。公司将在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到期之前归
还，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归还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尚未归还的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是否已归还完毕
归还完毕的具体时间（如已归还完毕）

1,200
48,900
□是 否
不适用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688192 证券简称：迪哲医药 公告编号：2025-60
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高瑞哲®和Birelentinib
最新研究数据在第67届美国临床血液学会

（ASH）发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第67届美国临床血液学会（American Soci⁃

ety of Hematology，ASH）大会上，公布了公司自主研发的两款全球首创新药的最新研究成果：高选择
性 JAK1抑制剂高瑞哲®（通用名：戈利昔替尼胶囊）在T细胞淋巴瘤领域取得多项新进展，以及非共
价LYN/BTK双靶点抑制剂birelentinib（DZD8586）在B细胞淋巴瘤治疗领域的最新临床数据。

一、高瑞哲®在T细胞淋巴瘤领域的最新进展
1. 外周T细胞淋巴瘤（PTCL）一线治疗
在新诊断外周T细胞淋巴瘤患者中，高瑞哲®联合CHOP化疗治疗的两种给药方案探索，均展现

出令人鼓舞的抗肿瘤疗效和可控的安全性，有望优化PTCL一线治疗格局。
1) 高瑞哲®150mg隔日一次（QOD）联合CHOP治疗，化疗结束后进入 150mg每日一次（QD）维持

治疗。结果显示客观缓解率（ORR）为94.1%，完全缓解率（CRR）为64.7%，截至数据截止日，85%的患
者仍在接受治疗。

2) 高瑞哲®150mg QD联合CHOP治疗，化疗结束后继续 150mg QD维持治疗。结果显示ORR为
88.9%，CRR为61.1%。

2. 复发/难治外周T细胞淋巴瘤（r/r PTCL）
在国际多中心注册临床研究 JACKPOT8 Part B中，一项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的2年随访数据显示，高瑞哲®单药治疗 r/r PTCL ORR
达 53.8%，CRR为 46.1%，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37.9个月，2年PFS率达 58.3%，为患者带来持续
深度缓解，验证了高瑞哲®在欧美 r/r PTCL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

3. PTCL罕见亚型
一项高瑞哲®单药治疗复发/难治T细胞及NK细胞大颗粒淋巴细胞白血病（r/r T/NK-LGLL）的前

瞻性临床试验显示，在可评估疗效的患者中ORR达92.3%，其中61.15%的患者达到血液学CR，且在
STAT3野生型患者中缓解率达到100%，展现出良好的临床活性和安全性。

此外，一项 II期临床研究显示，高瑞哲®联合CHOP化疗方案治疗初治单形性嗜上皮性肠道T细
胞淋巴瘤（MEITL）展现出显著的抗肿瘤活性，ORR达85.7%，CRR达71.4%，且安全性可控可管理，相
较传统化疗方案展现出显著优势。

4. PTCL伴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HLH）
PTCL伴HLH是一种由免疫功能失调引发的严重炎症综合征，其核心致病机制为 IFN-γ/JAK-

STAT信号通路失调。以高瑞哲®为基础的治疗方案在 r/r PTCL伴HLH中展现出抗HLH和抗肿瘤双
重活性，可快速改善患者临床症状，ORR达46.7%，安全性良好，大多数患者实现了全身功能性和血
液学恢复。高瑞哲®于近日被收录于《淋巴瘤相关噬血细胞综合征诊治专家共识（2025版）》，有望为
该领域带来更优治疗选择。

二、Birelentinib在B细胞淋巴瘤领域的最新进展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CLL/SLL）是一类起源于成熟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

（B-NHL）的恶性肿瘤。在经过布鲁顿氏酪氨酸激酶（BTK）抑制剂治疗后，往往会出现主要由两种机
制引发的耐药问题。其中，BTK依赖性耐药机制已得到充分研究，而BTK激酶“失活”突变形成的非
BTK通路依赖耐药机制，在攻克耐药难题的研究中显得日益重要。

Birelentinib是一款全球首创、可完全穿透血脑屏障的非共价LYN/BTK双靶点抑制剂，能够全面
阻断BCR信号通路，同时应对由C481X BTK突变及非BTK依赖性BCR信号通路激活引发的耐药难
题。根据2025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和国际恶性淋巴瘤大会（ICML）口头报告公布的积
极数据，birelentinib在既往接受过多种治疗的CLL/SLL患者中展现了良好的抗肿瘤疗效和安全性，为
进一步评估其长期获益奠定了基础。

本次ASH大会，迪哲公布了该研究的最新随访数据。在 III期推荐剂量（RP3D）50 mg下，ORR为
84.2%；在既往接受过BTK抑制剂、Bcl-2抑制剂或BTK降解剂治疗，以及携带经典BTK耐药突变
（C481X）或其他BTK突变（包括激酶“失活”突变）的患者中均观察到肿瘤缓解；抗肿瘤疗效持久，且
安全性良好，随访期间未发现新的安全性问题。

凭借积极的研究数据，birelentinib已于2025年8月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快速通
道认定”（Fast Track Designation，FTD）。目前，birelentinib治疗 r/r CLL/SLL的全球多中心 III期临床研
究正在加速推进中，有望尽快为患者带来突破性创新疗法。

此外，一项评估birelentinib与标准疗法联合治疗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LBCL）的 II期多中心
研究（TAI-SHAN12）试验设计被本次大会收录。既往研究显示，birelentinib单药在 r/r DLBCL患者中
展现出良好的抗肿瘤活性和安全性，且对生发中心B细胞（GCB）亚型及非GCB亚型均有效且缓解率
相当。临床前数据显示，birelentinib与已获批的其他药物间存在显著的协同作用，有望为 r/r DLBCL
的治疗带来新的突破。

三、风险提示
由于研发药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从研发到上市周期长、环节多，存在诸

多不确定因素，目前上述产品所针对的部分适应症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临床试验结果能否支持药
品上市申请、能否最终获得上市批准以及何时获得上市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
时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688193 证券简称：仁度生物 公告编号：2025-052
上海仁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仁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2025年11月17日分
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
本、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
程》。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10月 31日、2025年 11月 1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内部管理制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与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近日完成变更
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以及《公司章程》备案等相关事宜，并收到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

执照，变更后的公司营业执照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类型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住所

经营范围

上海仁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1310115662456111U
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JINGLIANG JU
人民币4,006.9870万

2007年06月13日

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东区瑞庆路528号15幢乙号

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第一类医疗器械生
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
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
和应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特此公告。

上海仁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600975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2025-061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11月生猪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现将2025年11月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主要经营数据
（一）生猪销售情况
1、2025年11月公司生猪销售情况

主要产品

生猪

销售量
（万头）
57.55

销售量同比增减
（%）
80.97

商品猪销价
（元/公斤）

11.53
2、2025年11月，公司销售生猪数量57.55万头，其中：销售商品猪33.83万头。

月份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生猪销量（万头）

当月
40.81
38.70
37.15
35.04
34.14
43.04
61.00
57.55

累计
167.48
206.18
243.33
278.37
312.51
355.55
416.55
474.10

商品猪销量
（万头）

当月
24.08
24.35
21.92
21.61
20.22
26.38
35.46
33.83

累计
93.90
118.25
140.17
161.78
182.00
208.38
243.84
277.67

商品猪
销价

（元/公斤）
14.82
14.72
14.25
14.61
14.09
13.11
11.23
11.53

二、特别说明与风险提示
1、上述数据均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上述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因四舍五入，以上数据可能存在尾差。
2、基于动物疫情对生猪行业的影响持续存在、生猪市场价格波动较大以及公司养殖节奏变化等因素影响，未来公司生猪销量存在月度波动风险。
3、生猪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是整个生猪生产行业的系统风险，对任何一家生猪生产者来讲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
三、其他提示
本公司信息披露的指定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603633 证券简称：徕木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1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票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方培教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63,015,12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4.76%；通过上海贵维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贵维”）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5,858,778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6.06%，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88,873,9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82%。
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方培教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21,500,000股，占其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24.19%，占公司总股本的5.04%。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近日，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方培教先生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办理了解除质押的通知，相关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质股份（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质时间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方培教
13,670,000
21.69%
3.20%

2025年12月5日
63,015,129
14.76%

21,500,000
34.12%
5.04%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方培教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方培教
上海贵维

合计

持股
数量

63,015,129
25,858,778
88,873,907

持股
比例

14.76%
6.06%
20.82%

本次解除质押前累计质押数量

35,170,000
0

35,170,000

本次解除质押后累计质押数量

21,500,000
0

21,5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4.12%
0%

24.1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04%
0%

5.04%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0
0
0

已质押股份中冻
结股份数量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中限

售股份数量
0
0
0

未质押股份中冻
结股份数量

0
0
0

特此公告。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600496 证券简称：精工钢构 公告编号：2025-121
转债代码：110086 转债简称：精工转债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工控股”）于近日解押1,490万股公司股份。
● 截至公告日，精工控股及其下属子公司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43,032万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额的72.80%，占公司总股本的21.62%。
一、本次股份质押解除的具体情况
近日，精工控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解除手续，累计解押公司股份1,490万股。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质权人

本次解质股份（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质时间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精工控股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14,900,000
6.29%
0.75%

2025年12月8日
237,069,604

11.91%
180,320,000

76.06%
9.06%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精工控股
精工投资

合计

持股数量

237,069,604
353,999,122
591,068,726

持股比例

11.91%
17.79%
29.70%

本次解押前累计质押数量

195,220,000
250,000,000
445,220,000

本次解押后累计质押数量

180,320,000
250,000,000
430,32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6.06%
70.62%
72.8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9.06%
12.56%
21.62%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中限售股

份数量
0
0
0

已质押股份中冻结股
份数量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中限售股

份数量
0
0
0

未质押股份中冻结股
份数量

0
0
0

注：本公告涉及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原因；精工投资系精工控股全资子公司精工控股集团（浙江）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的解押、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